
 

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文件 

 

中水协函[2019]11 号 

 

关于邀请参加 2019 年西班牙冷冻水产品展览会的函 

各有关单位： 

西班牙是欧盟最大的渔业国，也是欧洲最大的水产品进口国和

消费国，受到全世界的广泛关注。我国水产品在该地及其周边国家

具有很大市场潜力，为帮助企业开拓并稳定南欧市场，我会诚挚邀

请各水产企业参加第 21届西班牙冷冻水产品展览会，现将展会有关

事项函告如下： 

一、展会时间及地点 

名称：2019年西班牙冷冻水产品展览会 

（ International Frozen Seafood Products Exhibition 

CONXEMAR） 

时间：10 月 1日-3 日 

地点：西班牙维哥会展中心 

二、展览会概况 

该展会由西班牙水产品及水产养殖协会主办，每年定期在西班

牙维哥举办，是欧洲久负盛名的国际海洋渔业展览盛会之一，自创

办以来已经成功举办了二十届，2018年展会吸引了参展企业 742家

以及来自全球 106个国家的 35,448名专业观众。 



三、展出内容 

海产品、加工品、食品加工及相关设备、食品包装及物流设备

等。 

四、展位费用 

展位费： 400欧/平方米（含展位搭建费）。 

五、人员行程安排 

9 月 29日   北京-马德里 

9 月 30日   布展 

10 月 1-3日 参展 

10 月 4日   米兰观光 

10 月 5日   米兰-北京 

具体行程及报价，请与我会索取。 

六、报名程序 

1、参展报名: 请详细填写“展位合同表”，加盖公章后传真至

我会，并于 4月 15 日前将费用汇至我会账户。展位挑选将秉承先报

名、先汇款，先挑选的原则。 

2、出访人员报名: 请参展企业务必于 6月 17日前将出访人员

名单报至我会，以便办理展会邀请函。 

七、汇款方式 

收款单位：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 

开户银行：中国农业银行北京朝阳路北支行 

银行帐号：11 0401 0104 000 4564 

汇款用途：2019维哥展会。  

八、联系方式 

通讯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 40 号富丽华园 A-301，邮编：

100125； 



联系人：杨 杰，刘 松；  

电话： 010-65025292；传真：010-85274847； 

邮箱：cappmaexpo@126.com。 

 

 

附件：参展合同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1 月 31 日



附件： 西班牙冷冻水产品展览会参展合同表   编号：2019      

展会名称 2019年西班牙冷冻水产品展览会  展会时间 2019.10.1-3 

单位名称 

(乙方) 

中文：  

英文：  

单位地址 

中文：  

英文：  

联 系 人  职务  邮编  

办公电话  传真  手机  

电子邮件  网址  

参展明细 展位面积：   平方米 

参展费用 展位费:     元 

甲乙双方责权: 

1. 甲乙双方在平等、自愿且充分了解展会信息及参展风险的基础上签订此参展服务合同。 

2、甲方负责展览会的组织、管理和具体实施工作，协助乙方联络组委会、协调展位搭建及展品运输等工作。乙

方遵守展会有关规定，按时参展，不提前撤展，严禁有违反参展国法律规定的产品参展，如因违规而造成的

损失，由乙方自行承担。 

3、甲方负责乙方随团参展人员在境外的安排。乙方保证随团参展人员在外期间遵守外事纪律及当地法律、法规，

按期回国。 

4、乙方应按照甲方要求按时交纳各项参展费用（展位费、搭建费、人员费等），如乙方未能按时交纳各项费用，

将被视为自动放弃参展处理，甲方有权处理展位，所交纳费用不予退还。 

5、乙方参展人员如因拒签而无法参展者，须在开展前 30 天提出书面撤展申请，甲方将协调组委会退还部分展

位费，但已发生的签证费及服务费用不退。凡超过以上期限提出申请者，甲方将协助申请，但不保证组委会

退还所有展位费。 

6、如遇突发事件，双方协调解决。 

组团单位(甲方) 

户名：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 

账号：(11)040101040004564 

开户行：中国农业银行北京朝阳路北支行 

纳税人识别号：110105500017191； 

项目负责人：杨杰 

地址：北京朝阳区麦子店街 40 号富丽华园 A-301 室   

电  话：010-65025292；传  真：010-85274847 

参展单位(乙方)  

户名： 

账号： 

开户行： 

纳税人识别号： 

项目负责人： 

地址： 

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传真： 

组展单位盖章(甲方)： 

负责人签字： 

日期： 

参展单位盖章(乙方)： 

负责人签字： 

日期： 

备注：此合同一式两份，双方盖章及签字确认后生效，传真或复印有效。具备相同法律效力。 



 


